
关于修改宁房规字﹝2016﹞3号文的通知
宁房物字﹝2018﹞181号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证明事项规范性文件清理要求，决定对《市房产局关于印发南京市住宅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房规字﹝2016﹞3号）作出修改，删除第九条第（二）项“社区证明材料”。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2018年8月6日    
